
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才公寓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落实人才强区发展战略，牢固树立

“人才是第一资源”工作理念，进一步优化大连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以下简称：高新区）人才发展环境，为各类人才、

高校毕业生在高新区创业就业提供便捷居住条件，结合高新

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高新区人才公寓的申请、租赁和

使用管理，人才公寓运营按照“政府统筹、适度保障”和“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人才公寓，是指大连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新区管委会）集中统筹，

专项用于解决符合条件人才居住的过渡性周转住房，具体公

寓项目运营方案另行制定。

第四条 人才公寓主要为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长期租赁

公寓服务。根据公寓项目性质等情况，提供部分短期免租金

公寓服务。

第五条 人才公寓重点支持“1+X”重点产业领域，包括

与符合高新区产业发展方向、发展领域的重点企业签订就业

合同的人员。

第六条 高新区管委会负责人才公寓政策制定、房源统

筹和监督管理等工作。



第二章 申请、审核、分配

第七条 人才公寓的租赁申请人可以个人或家庭名义申

请长期租赁公寓服务和短期免租金租赁公寓服务。

第八条 申请长期租赁服务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属于国家级、省、市和区级认定的各类人才，以

及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高校毕业生（含教育部认可的境外

高等院校毕业生）；

（二）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在大连市内四区及高新区无

自有住房且未享受过住房优惠政策；

（三）经高新区管委会研究同意的人员；

第九条 申请短期免租金租赁服务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有意愿在高新区求职或创业的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学历高校毕业生（含教育部认可的境外高等院校毕业生）；

（二）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在大连市内四区及高新区无

自有住房且未享受过住房优惠政策；

（三）经高新区管委会研究同意的人员。

第十条 申请租住人才公寓按照以下内容提交申请材料，

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一）高新区人才公寓租赁申请表；

（二）申请人基本情况，申请人及共同居住家庭成员的

有效身份证明；

（三）申请人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聘用合同）

原件及复印件或创业证明材料；申请短期过渡性人才公寓的

需提供高校毕业生相关证明材料；



（四）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在大连市内四区及高新区无

自有住房及未享受过住房优惠政策的承诺书；

（五）具体公寓项目方案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十一条 申请人才公寓需经高新区党群工作部审核，

并经公示无异议后确定入住资格，公寓运营机构根据公寓项

目方案组织选房。

第十二条 人才公寓分配采用轮候分配，原则上按照申

请人才公寓时间先后为序。

第三章 公寓管理

第十三条 申请人需在规定时间内与人才公寓运营管理

机构签订人才公寓租赁合同。无正当理由未在规定时间内签

订人才公寓租赁合同的，视为自动放弃人才公寓租赁资格。

第十四条 人才公寓租赁合同应当明确人才公寓运营管

理机构与承租人的权利和义务，明确住房的用途和使用要求，

租金，水电费等相关费用标准和支付方式，明确租赁期限、

退租和违约事项等内容。

第十五条 人才公寓租赁合同期限一般为 1 年，租赁总

年限累计最长不超过 3 年。

第十六条 人才公寓承租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终止其

租赁合同，收回已租赁的房源。

（一）因工作变动、企业迁移、自身条件等情况，不在

高新区就业或创业的;

（二）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在大连市内四区及高新区内

购房的；



（三）改变人才公寓用途的；

（四）破坏或擅自装修所承租人才公寓，拒不恢复原状

的；

（五）未按相关规定及合同约定缴纳租金及相关费用的；

（六）私自转租、转包、出借、部分出借，或无正当理

由连续 6 个月以上闲置人才公寓的；

（七）违反租赁合同中所涉及的相关租户条款。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有关规定涉及民事权利义务的内容，

公寓运营管理机构应当在租赁方案、租赁合同等有关文书中

予以明确约定。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高新区管委会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8 月 1 日起试行，有效期至

2026 年 8 月 1 日。


